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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學生獎懲建議及核定單
	擬受獎懲學生資料
	擬獎懲事由
請敘明獎懲事由相關情形之描述
(小過以上請檢附事件陳述書)
	建議獎懲種類
如小功1次
	備註

	班級
	座號
	姓名
	
	
	

	
	
	
	
日期：

時間：

事由：



















依據：本校學生獎懲要點
第________點第________款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提案及會辦簽核（提案人為導師時，免再會導師）

	提案單位／教師
	導師
	輔導教師


（獎勵案件免會輔導教師）
	校安老師
	生輔組長

	核定
	[bookmark: _GoBack]□ 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第________點第________款，核定如下：
□ 嘉獎___次   小功___次    警告___次   小過___次
□ 依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第________點第________款，依備註欄分別核定獎懲
□ 屬本校已明確授權敘獎標準之大功案件，經校長核定後逕予敘獎
□ 大功、大過或特別事件，經校長核定後，移送獎懲委員會審議
□ 其他：


	
	學務主任
	校長(非移送獎懲委員會事件，由學務主任核定)







